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高雄市戶外教育中心學校—五福國中

中華民國112年4月12日



成果分享與說明會流程

日期 時間 課程內容 主持人/講師

112年4月12日
（星期三）

08:10~08:30 報到
中心學校團隊

08:30~08:50 始業式
教育局長官．五福國中何茂通校長

09：00-10：30 戶外風險管理
規劃與其必要性

孫傳慧老師

10：50-11：50 優質路線戶外教學
成果與經驗分享 燕巢國小陳勇全主任

11:50~13:00 休息＆午餐 中心學校團隊

13:00~14:00
自主學習戶外教學
成果與經驗分享

右昌國小林春宏組長

14:10~15:40
112學年度各項戶外教育申請說明
暨戶外教育網路平台簡介

五福國中江佩芳主任

15：50-16:10 綜合座談 教育局長官．中心學校團隊

16:10 賦歸



1.教育部於103年1月訂定發布「教育部戶外教育推動會設置要點」，

103年 6 月 26日召開記者會發布《中華民國戶外教育宣言》。

2. 108年10月23日教育部舉辦「2016-2019戶外教育分享會」，以

「山、海、都市、國際」四主題面向結合聯合國「全球

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展現四年多來戶外教育的推動成果，並同時發佈《讓學習走入

真實世界：戶外教育2.0宣言》及《戶外教育實施參考手冊-行

政指引篇》。

落實十二年國教自發、互動、共好的核心理念，
同時也回應國際永續發展趨勢，讓我們的孩子
們具備抽象思考、應變與問題解決的能力。豐
富孩子的戶外教育學習內涵，邀請大家一起支
持孩子在真實世界中的學習。



《中華民國戶外教育宣言》
103年6月26日教育部發表，並由齊柏林先生代言，

期盼學校與教師能善用臺灣豐富多元的自然與人文環境，
深化並擴張學生學習經驗及內涵。

具有時代意義的戶外教育宣言

《中華民國戶外教育宣言2.0》
108年10月23日「2016-2019戶外教育成果分享

會」發布，強調108課綱（十二年國教）接軌聯合國
永續發展目標，融合了歷史人文、學科知識、自然生
態的戶外教育，可以讓學習走入真實世界，培養孩子
具備迎向未來世界的核心素養。





二、課程目標：
(一)戶外教育為學校課程與教學之一環，依據國民中小學

課程目標，以學校本位課程為主軸，結合領域教學及彈性
學習課程，規劃系統性之戶外教育課程活動，據以實施。

(二)戶外教育課程活動內容以學生學習為核心，增進自然與
人文關懷、認識家鄉及愛護家鄉為主要目標，避免流於
以旅遊玩樂性質為主之活動。

三、辦理次數：每學期以至少辦理一次為原則。
四、辦理地點：

(一)以學校校園環境為起點，並以學生生活經驗為中心，把
握由近及遠之原則。

(二)考量不同年級學生體能負荷，避免舟車勞頓影響學習效益。
(三)避免至易發生危險地區，確保師生安全。

國民中小學辦理戶外教育實施原則



七、行政準備：
(一)學校辦理戶外教育，校內之業務分工，宜請就可運用之人力進行任務

編組，必要時可邀請家長共同研討，並依有關規定作有系統及邏輯性之規劃
及處理，自訂標準化作業流程，切實作好各項準備工作以為遵循。

(二)辦理前應考量節令氣候、交通狀況、環境衛生、公共安全、場館規
模及教學資源等，結合課程設計及學習主題研擬周妥實施計畫，並將其列入
學校課程計畫中送所轄教育行政主管機關備查。

(三)特別注意安全，膳食、住宿及活動場所應具合格建築使用執照、營
利事業證等，交通工具租用請確依學校辦理校外教學活動租用車輛應行注意
事項擬訂具體作為，落實辦理，以確保教學活動安全。

(四)事先查詢活動地區醫療服務及求救管道，如至外直轄市、縣(市)宜有
護理人員隨行，倘人手不足，可商請具護理經驗、專長家長或志工協助，並
備妥急救藥品。

(五)除學校隨隊教師外，應鼓勵家長或志工參與或協助，並於行前確實
了解行程路線及活動內容。

(六)是否行前勘查，由學校視活動地點、路線及安全狀況自行評估辦理。
(七)學校得視需要另行投保必要之平安保險。



計畫重點概述

計畫一：設置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中心

計畫二：辦理戶外教育課程

計畫三：推動海洋教育課程

注意事項



計畫重點概述Chapter 1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實施戶外教育與

海洋教育要點」

目標
落實國民中小學校實施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實踐「讓

學習走入真實世界」及「親海、愛海、知海」之理念。

依據

112年8月1日至 113年7月31日
3

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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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戶外教育
課程

03 

推動
海洋教育課程

設置戶外教育及
海洋教育中心

計畫一

計畫二

計畫三

4
實施方式及
可申請對象



Chapter 2

計畫一:
設置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中心



高雄市目前的組織分工

（鹽埕國中）

戶外教育中心學校（五福國中）海洋教育中心學校（七賢國中）

海洋教育教案徵選（蚵寮國小）海洋詩或繪本徵選（舊城國小）

海洋教育教程（前鎮國中）

https://khoeme.kh.edu.tw/Page.aspx?PN=102&PClass=0002


組織架構

地方政府應設置一名代表擔任計畫主持人。

地方政府應聘任教師擔任中心執行秘書。

中心得視實際運作需求聘任一至三名專職人力(含借調教師、行政人員、

代理教師或專任助理)，聘期一年；另可視縣市校數規模，以減授課節

數方式安排國中小教師擔任中心業務教師，其減授之節數，應報請縣市

主管機關核定。

111-114學

年度發展項

目及進程 請參考上年度縣市擬定111-114學年度發展目標填寫（如

有調整可滾動修正）

1- 1
健全組織運作

13 



研發戶外教育

及海洋教育體

驗學習路線

本學年度各縣市至少需發展兩條路線，場所

得參考本署簽署合作備忘錄之各機關（構），

詳細資料公告於戶外教育資源平臺

https://outdoor.moe.edu.tw/

執行內容以研發學習點教案、修正舊有路線、

試行規劃為主，如需大規模實施，可於路線

發展成熟後，於計畫二交由學校施行或於納

入計畫3-3學生體驗活動。

請於2條學習路線中呈現戶外教育及海洋教

育學習內容(可一條路線同時包含戶外及海

洋，或戶外、海洋各一條路線)，並將研發

完成之路線提供本署。

1- 2
課 程 教 學

15 

https://outdoor.moe.edu.tw/


承辦六年每年研發高雄在地戶外教育路線
學年 第一條 第二條 第三條

106 海線：舢筏船遊二仁溪生態體
驗、海巡署南部巡防局

鄉線：大樹區_舊鐵橋溼地教
育園區、三和瓦窯

山線：六龜十八羅漢山+旗山糖廠

107 「美濃-作『客』真有趣」
美濃湖、菸樓、客家文物館

「臨海親水-高雄水資源尋根」
高屏溪（、自來水公司(澄清湖
園區)

臨海親水-高雄港一覽物流經濟
高雄港、陽明海洋探索館、高明貨
運

108 濕地重生，共享人生
茄萣濕地、興達港情人碼頭

山海戀
永安濕地、大崗山後山

海海人生，戀戀高雄港
高雄港（大港橋）、鼓山洞

109 戀戀蚵寮‧漫步援中
援中港溼地、魚市場、朝天宮

海海人生-別有洞天
柴山阿朗壹、鼓山洞、高雄港

蝶舞茂林-多情納福
茂林生態園區、多納部落

110 舊城大小事
洲仔濕地、左營舊城

月地雲階一線天
大崗山風景區、田寮月世界

走讀漯底．閱覽漁港
漯底山軍事惡地、彌陀漁港

111 眷村文化一—空軍
岡山眷村、滷味博物館、航空
教育展示館

眷村文化二—海軍
左營孔廟、886眷村館

美濃山水客家味
雙溪樹木園、鍾理和紀念館、美濃
湖水雉復育工作站



猜一猜：我們去哪裡？ 再猜一猜：我們在看什麼？



我們在蚵仔寮漁會看如何結冰、運冰、碎冰 我們在援中港溼地認識各類紅樹林

鼓山洞觀察石灰岩地形結晶



1.各縣市設置

幾條路線

2.設定相關

需求與條件

向各校

說明使用方法

1.進行公開招標

2.由廠商培訓導

覽人員

校外教學、班級

授課

確定內容 招標 公告說明 提供應用

套裝路線學習模式
地理特色 自然生態

學習點學習模式

文學藝術 歷史文化

科學知識 經濟發展

休閒觀光

從學習點到學習路線的發展

由教師依據自己的課程需求，透過關鍵字搜尋，
進一步建構客製化學習路線。

16 



社群性質可結合其他教育議

題或跨校組成，並應說明其

運作方式，亦可組成多個專

業社群。

1-3-1

教師增能研習

--三場種子教師研習

1-3-2

教師專業社群

--進行場勘與交流

1.至少辦理1場安全風險相

關增能課程或研習。

2.請說明課程預定規劃內容

(可用課程表呈現)繳交成果

報告書時，請增能課程/研

習之課程表提供本署。

1- 3
教 師 專 業

17 



1-4-1

戶外教育及海洋

教育網路平台

(含人才庫)

本學年度請將戶外教育及海洋

教育網站整合為單一入口，並

需有明確的人才庫(面向縣內教

師資源需求)及海洋教育週專區

頁面。網址如尚未確定可暫填

待日後修正。

1-4-2

資源交流與

策略聯盟

與其他機關構進行資源交流

或策略聯盟之合作，例如跨

校交流、與觀光工廠、國家

風景區、縣內文化局、觀光

局合作等

1- 4
資 源 應 用

18 



海洋成果展：本學年度預計於8月份於臺北市舉辦，請編列參加人員（原則

6位內）之交通費與住宿費、參展所需相關材料印刷費用。

戶外教育十週年系列活動：本署預計於113學年度10月辦理2024戶外教

育年會，適逢十週年，請各縣市規劃於112學年度1-7月期間辦理相關系列

活動，9月時將提供年會活動主視覺供各縣市規劃。

執行【1-5-1】戶外教育十週年系列活動

宣傳 22縣市活動時間、地點及資訊

本署派員進行拍攝、錄影，後續於年會呈現22縣市戶

外教育十週年系列活動活動精華片段及花絮。

113年1月 113年7月 113年10月112年3月

112學年度縣市計畫撰寫說明

會

112學年度(112/08/01～113/07/31)

2024戶外教育年會

112年9月

提供活動主視覺

提供確切時間地點內容

113學年度(113/08/01～

1- 5
行 政 資 源

1-5-1

配合中央政府

辦理相關活動

19 



申請

5

地方政府

(含所轄國中小)

欲申辦計畫二之學校，擬具計畫書及經費申請表於112年5月12日（五）前，將申請書pdf

檔(含用印掃描經費申請表)以電子公文發函至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知國教署)，

無須寄送紙本計畫書；另寄計畫word至oee3901@gmail.com

國立學校附設

國民中小學

03 

1. 地方政府撰擬計畫一至計畫三。

2. 請轉知欲申辦計畫二之學校，擬具計畫書及經費申請表向地方政府提出申請，由地方政府

自訂時間完成初審。

3. 於112年5月12日（五）前，將計畫一、計畫二、計畫三申請書pdf檔(含用印掃描經費申請

表)以電子公文發函至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知國教署)，無須寄送紙本計畫書；

另寄計畫word至oee3901@gmail.com

收件日期
自112年5月2日（一）至112年5月12日（五）截止

方法一【電子公文】

高雄市收件期限4/28止，5/3委員初審；通知各校修改彙整5/10送國教署

mailto:另寄計畫word至oee3901@gmail.com
mailto:另寄計畫word至oee3901@gmail.com
mailto:另寄計畫word至oee3901@gmail.com
mailto:另寄計畫word至oee3901@gmail.com


申請

5

地方政府

(含所轄國中小)

欲申辦計畫二之學校，以教育雲帳號登入，並擬具計畫書及經費申請表向於

112年5月12日（五）前，線上提交本署。

方法二【線上填報】至「國中小課程教學計畫填報系統」(https://teach.k12ea.gov.tw)

國立學校附設

國民中小學

1. 地方政府帳號會另行通知，請至系統完成開通登錄，撰擬計畫一至計畫三。

2. 請轉知欲申辦計畫二之學校以教育雲帳號登入，並擬具計畫書及經費申請表

向地方政府提出申請，請地方政府自訂時間完成初審。於112年5月12日

（五）前，彙整計畫一、計畫二、計畫三線上提交本署。

收件日期
自112年5月2日（一）至112年5月12日（五）截止

03 

高雄市收件期限4/28止，5/3委員初審；通知各校修改彙整5/10送國教署

112學年子計畫2申請書格式.docx
戶外教育計畫填報--學校端操作手冊.pdf


審查
本署受理前款申請後，得組成審查小組，就地方政府及國立學校附設

國民中小學申請案審查之；必要時，得請申請人修正計畫內容。

核結
辦理經費核銷時，應繳交書面成果報告及電子檔各一份。

請各縣市協助配合提供各計畫之成果彙整表，俾利於本署後續進行數據分

析之重要參考依據，尚請地方政府承辦人員留意。

05 

2-1

2-2

2-3

111學年戶外教育子2-1申請審查表.docx
111學年戶外教育子2-2申請審查表.docx
111學年戶外教育子2-3申請審查表.docx


本年度要點
修正對照

5
112學年度上一學年度

新

應置中心執行秘書一名，並
由學校教師擔任。

聘任一至二名專職人力

中心得編列執行秘書之協同主持
人費用，每月補助上限不超過新
臺幣(以下同)六千元，每學年度
以核定七萬二千元為上限。

資本門比率不得超過前項業務費
總額之三分之一。

應置中心執行秘書，並由學校教師擔任。

06 

聘任一至三名專職人力

中心得編列執行秘書之協同主持人費用，
每一地方政府每月補助上限不超過新臺
幣(以下同)六千元，每學年度以核定七
萬二千元為上限。

資本門比率不得超過前項業務費及設備
費核定金額之三分之一。



人事費 1. 中心得編列執行秘書之協同主持人費用，每一地方政府每月補助上限

不超過新臺幣（以下同）六千元，每學年度以核定七萬二千元為上限。

2. 每一地方政府按所轄公立國中小校數，核予最高補助經費（不包含執

行秘書費用）：

(1)一百校以下：一百六十五萬元。

(2)一百零一至二百校：一百九十五萬元。

(3)二百零一校以上：二百二十五萬元。

補助基準
計畫一：設置戶外教育
及海洋教育中心

5

經費

06 



業務費及設備費 1. 按地方政府所轄公立國中小校數，核予最高補助經費：

(1)一百校以下：九十萬元。

(2)一百零一至二百校：九十五萬元。

(3)二百零一校以上：一百萬元。

2. 資本門比率不得超過前項業務費及設備費核定金額之

三分之一。

例如：ＯＯ縣市申請計畫一業務費及設備費總金額為
90萬元，則設備費不應超過30萬元。

補助基準
計畫一：設置戶外教育
及海洋教育中心

5

經費

07 



1. 地方政府每學年四十萬元+

非偏遠公立國中小校數乘以八千

元為補助額度上限。

2. 國立學校及地方學校，每校

以補助三萬元為原則，並以六

萬元為限。

2. 計畫經費可包含優質課程賡續深

化發展、研發、新增路線調查規

劃等重點，但應載明擬支用於邀

請或接受申請學校推展戶外教育

優質路線之經費配比，建議不應

低於計畫經費的三分之一。

學校辦理戶外教育
自主學習課程

1. 每案補助三萬元，每

一校每學年申請上限

為四案。

學校推展優質
戶外教育路線

1. 每校最高補助三十五萬元，

其中設備費以40%為限。

學校實施戶外教育

補助基準
計畫二：
辦理戶外教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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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海洋教育課程

每一地方政府按所轄公立國中小校數，核予最高補助經費：

(1)一百校以下：六十萬元。

(2)一百零一至二百校：七十萬元。

(3)二百零一校以上：八十萬元。

辦理學生海洋體驗課程活動經費應佔整體計畫經費四分之一以上

補助基準
計畫三：
推動海洋教育課程

09 



第一級者 百分之八十

第二級者 百分之八十二

第三級者 百分之八十三

第四級者 百分之八十九

第五級者 百分之九十

補助比率

本年度有調整

10 



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諮詢輔導團隊名單及詳細資訊，詳情公告於臺灣海洋教育中心網站。

https://tmec.ntou.edu.tw/p/406-1016-84046,r625.php?Lang=zh-tw

諮詢
服務

6

諮詢方式

可採用到場提供諮詢、電話諮詢、參與研討、網路及書信諮詢等。

經費補助

各縣市撰寫計畫書時，得邀請1-2位委員，提供至多2次諮詢服務。

核銷說明

☑委員出席相關諮詢會議，請各縣市提供會議簽到表正本。

☑交通費及住宿費用核銷依據「國內出差費報支要點」辦理。

☑請縣市承辦人員彙整諮詢領據、簽到表、諮詢紀錄、交通票

根及住宿收據，寄至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臺灣海洋教育中心。

11 



計畫二:
辦理戶外教育課程Chapter 3



重點說明

21 

學校實施戶外教育

1. 結合中央發展之學習路線
(教育部戶外教育資源平
臺)或地方政府發展之體
驗學習路線，制定相關審
查機制，並將安全教育列
為指標項目。

2. 鼓勵學校結合校本課程、
彈性學習課程或戶外教育
資源平臺上之跨部會場域
辦理戶外教育，並進行城
鄉交流。

學校推展優質
戶外教育路線

1. 課程內容理念應能回應十
二年國教核心素養，並整
合在地社區資源，發展主
題式學校路線以深化學習
內涵。

2. 應具體說明交流共學機制
，他校觀摩參與方式及課
程內容。

學校辦理戶外教育
自主學習課程

1. 發展以師生為主體共同規
劃，並鼓勵實施跨區域（
如跨直轄市、縣(市)或同直
轄市、縣(市)跨越不同行
政區）之住宿型自主學習
課程。

2. 應針對參與課程之師生，辦
理安全風險管理知能研習，
以落實安全措施。



計畫2 -1：學校實施戶外
教育〔地方政府〕

請協助填列「112學年

度申請補助辦理戶外教

育課程學校名單彙總表」
上傳當年度獲學校實施
戶外教育計畫之學校計
畫書PDF檔(系統上傳或
雲端共享)

22 

計畫書



請協助填列各校

之課程實施地點

23 

* 請提供已核章版本

學校名單
彙總表



課程規劃與運作屬較關

鍵之重要內容，需詳細

完整說明。

計畫2 -1：學校實施戶外
教育〔國立學校〕

24 

計畫書



2-2

學 校 推 展 優質戶外教育路線



，需詳細與完整說明
較關鍵之重要內容

此為深度的本校與他
校學生共學，因此與
參與學校協作機制需
要明確。

26 

計畫2 -2：學校推展
優質戶外教育路線

計畫書

111子計畫2-2申請表格-初審後修改.docx


若有多條路線可自行新增表
格（為能平衡本校學生之學
習與教師課程負荷量，建議
在路線規劃的數量上可再多
加衡量）

勾選各條路線
申請之課程類型

27 

計畫2 -2：學校推展
優質戶外教育路線

計畫書



擬支用於邀請或接受申請
學校推展戶外教育優質路
線之經費配比，建議不應
低於計畫經費的三分之一
。

請學校編列經費時，
可於說明欄備註其經
費用途為校內或校外
使用，以利後續檢核
並符合上述配比原則。

28 

計畫2 -2：學校推展
優質戶外教育路線

計畫書



2 - 1 ：學校實施戶外教育〔地
方政府〕

地方政府審核學校補助經費時，應

以偏遠地區以外學校且經濟需要協

助學生為多數之學校優先。

2 - 2：學校推展優質戶外教育路線

 申請本計畫，應以學校已具優質課程

為前提，配合優質課程產生優質路線，

並充實路線之設備及課程內容，以提

供他校觀摩及參與。

 本計畫之優質路線係以學校為主體，

與計畫一以縣市為主體規劃之路線不

同，請留意勿重複提至計畫一申請。

注意
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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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二



2-3

學 校 辦 理 戶 外 教 育 自主學習



勾選申請之
課程類型

請協助填列課程實施地點，並

勾選是否住宿，(若有住宿)，請

再勾選住宿型態

30 

計畫2 -3：
學校辦理戶外教育
自主學習課程

計畫書



課程規劃

(1)教師導引方法

(2)自主學習模式

A-部定領域的學習延伸(真實情境探究學習)

B-校定課程具體展現(生活經驗統整學習)

C-校定課程學習遷移(學習整合落實行動實踐)

31 

課前討論

(1)選擇合適的學習場域，並確立本次的學習

目標與內容。

(2)其他相關教學元素。

(3)安全教育及風險管理等相關知能提升課程

內容。

課中討論

(1)確立在本次學習場域中，所欲進行之學習

方式。

(2)學生在學習歷程中的角色任務與分工情形。

課後反思

本次課程學生學習成果之展現。

計畫2 -3：
學校辦理戶外教育
自主學習課程

計畫書



2 - 3：學校辦理戶外教育自主學習課程

 發展並實施跨區域（如跨縣市或同縣市跨越不同行政區）之住

宿型自主學習課程，且參與學生數以三十人為原則，並得視學

校規模及特性，以「班級」、

 「班群」或「學年」為申請單位。倘有特殊情形者得採「跨年
級」方式辦理。

 考量不同學習階段應分別有不同之教學及引導方式，建議學校

在課程安排上應加強此部分的說明。

注意
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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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二



注意事項
Chapter 5



 倘有與其他補助機關（單位）整合辦理之計畫，應於各表件

中敘明清楚，並明確標示執行項目中哪些工作項目屬於本計

畫申請之範圍，據以反應於經費預估中。

 若有縣市政府自籌經費辦理之執行項目，可一併列入計畫

內容，並於該項目名稱後面標示「自籌經費」。

注意
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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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使審查能較順利通過，請留意經費概算表中編列的細節，是否在計

畫執行內容中有對應的文字說明，方便審查委員檢視經費編列之效益及

實際需求。

例如：材料使用費用途、活動人數、添購器材用途（為什麼需要用到這個

設備）、維護費用之必須（用來維護什麼）等。

單一活動整體參與人數不高，但需要高額活動經費時，建議詳細說明該活

動辦理之效益及原因。

注意
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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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戶外教育課程
相關網站介紹Chapter 4



高雄市戶外教育全球資訊網

戶外教育資源平台

112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計畫系統操作手冊-學校端
操作教學：https://youtu.be/0iBa8ZiRluM

112學年度實施計畫撰寫諮詢服務

★高雄市收件期限4/28止，5/3委員初審；通知各校修改彙整5/10送國教署

https://khoeme.kh.edu.tw/Page.aspx?PN=102&PClass=0002
http://www.ksodedu.artcom.tw/ap/index.aspx
https://outdoor.moe.edu.tw/
https://outdoor.moe.edu.tw/home/reference/subsidylist.php


感 謝 聆 聽
敬 請 指 教



Q & A
提問時間


